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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中国海洋学会团体标准《海洋科考人员安全培训指南》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bookmark: _Toc28182]工作简况
[bookmark: _Toc12686]（一）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海洋学会2024年1月29日下达的《2024年中国海洋学会团体标准立项计划》（计划号：CSO-JH-46），中国海洋学会团体标准《海洋科考人员安全培训指南》制定项目正式立项。
本标准的负责起草单位为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参加单位包括自然资源部北海海洋技术中心、自然资源部北海调查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海域海岛中心、中国标准化协会、中海油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国家海洋技术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中国极地研究所）、自然资源部北海局保障中心、中国海洋大学。
[bookmark: _Toc9427]（二）标准制定的背景
建设海洋强国，离不开海洋资源、能源与环境的科学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海洋资源的开发、海洋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海洋产业的发展、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海洋灾害的防控，都离不开人类对海洋的观测、调查、监测和勘察与探索，海洋科学考察活动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基础。
海洋科学考察活动涉及领域多、跨行业跨部门，且因潮流运动、海况变化具有高风险性特点。海上作业人员安全问题一直是党中央、国务院和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也明确提出，“加强深海、极地等新兴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加强应急指挥、安全生产等工作”。国家组织开展海洋科考活动涉及范围广，任务常常涉及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工信部、水利部、农业部、中科院、教育部等多个部门、跨专业领域的合作，加之海上作业环境恶劣，充斥着碰撞、沉没、触礁、搁浅、人员设备落水等危险。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和长期存在的问题，规范海洋安全培训管理迫在眉睫。一是海洋工作复杂性和高风险性特征越加突出。近些年来，伴随着海洋强国建设战略深入实施，海洋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海洋科考工作范围也从近海拓展到深远大洋和极地，观监测调查手段从太空海洋卫星直至数千米深海潜器，海洋工作复杂性、高技术性和高风险性不断增加；二是海洋科考队伍不稳定、科考人员不固定。面对当前以调查项目、科考任务为主导模式的海洋调查监测、科学考察活动，存在着海洋科考队伍临时组建、海洋科考队员不固定，大多数科考队员对海洋仪器设备及船载调查设备的操作缺乏了解，船舶实验室人员缺少稳定的管理团队，时常出现调查设备设施使用船员、科考人员两不管等问题，更是加剧了安全事故的风险，海洋科考队员的生命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三是遵循国际公约和国内有关规定，普遍重视船员安全培训，海洋科考队员安全培训由各任务承担单位自行组织，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为此研究制定《海洋科考人员安全培训指南》，提出海洋科学考察队员的安全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及有关要求，可增强海洋科考人员安全意识、安全作业能力和风险防范水平，提高风险管控和避险技能，对有效应对险情、避免发生人员伤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bookmark: _Toc17580][bookmark: _Toc293490220][bookmark: _Toc404175799][bookmark: _Toc404175796]（三）主要工作过程
[bookmark: _Toc293490223]按照国家标准制修订程序的要求，《海洋科考人员安全培训指南》国家标准化文件的研制过程如下：
（1）前期研究
2024年，由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牵头，联合涉海科研单位、高等院校、涉海企业等单位，开展海洋科考安全培训现状调研。梳理国内外现有海上作业、科考船舶、极地深海作业安全相关法规、行业标准，分析海洋科考人员安全培训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标准化对象、范围、培训主要内容。
（2）起草组组建
2025年1月-6月，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明确分工、进度节点和质量要求，形成标准草案。
起草单位共12家：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自然资源部北海海洋技术中心、自然资源部北海调查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海域海岛中心、中国标准化协会、中海油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国家海洋技术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中国极地研究所）、自然资源部北海局保障中心、中国海洋大学。
张燕歌，标准第一起草人，负责项目整体协调推进，牵头设计标准草案主体框架，负责标准主体内容编写。
周瑾，负责项目实施，负责培训组织与管理内容编写及修改，标准编制说明编写，标准征求意见的汇总处理。
陈方芳，负责国际公约资料搜集，标准草案中相关内容的编写。
郭小勇，统筹推进标准项目组织实施。
任峰，负责专业安全培训内容、参与极地安全、心理健康培训的编写。
陆怡，负责前言、范围、总体原则等章节的编写。
王世昂，负责国内外海洋安全培训现状调研与需求分析。
焦权声，负责基本安全培训内容设计与编写。
杨立军，负责安全培训场地设施设备内容的编写，参与基本安全培训内容的编写。
张恺，负责保密外事培训内容的编写。
张保学，负责法律法规培训内容的编写。
赵东蕾，负责心理健康培训内容的编写。
陈清满，负责极地作业培训内容的编写。
吴峰，负责培训合格证明的设计与编写。
董昕，参与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的修改。
韩建帅，参与总体原则编写。
蒋六甲，参与专业培训内容的讨论与编写。
徐春红，参与极地作业培训内容的编写。
卢效东，参与航次组织实施单位内容编写。
张文娜，参与培训内容的编写。
于雷，参与安全培训机构内容的编写。
李丹，参与培训组织与管理内容的编写。
赵晟娅，参与专业安全培训内容的编写。
刘婷婷，参与专业安全培训内容的编写。
（3）召开启动会
2025年12月在青岛召开标准编写启动会，会议邀请原国家海洋局安委会、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局、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自然资源部北海海洋技术中心等单位7名专家。研讨标准适用范围、结构框架和核心技术内容。专家指出，标准编制应充分衔接《自然资源部海上作业和船舶安全管理规定（试行）》等现有法规，既明确通用安全培训底线，又为极地科考、深海探测等特殊场景预留定制化空间，确保标准既符合国家要求，又切合一线实操需求。会后需进一步完善标准范围，在“培训内容”中增加专业类相关内容，“应急管理”中增加细节要求。
（4） 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6年1月-5月，起草组根据启动会专家意见，从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角度，内部开展多轮研讨、修改，重点完善培训内容、课时、实操要求、考核方式、特殊场景等条款，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 [bookmark: _Toc8214][bookmark: _Toc404175807]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bookmark: _Toc9515]（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按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及海洋标准化相关规定，立足海洋科考安全实际要求，确定以下编制原则：
（1）合法合规
本标准的编制严格遵循国家现行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为核心依据，并与《自然资源部海上作业和船舶安全管理规定》等海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相协调。同时，充分考虑与国际海事组织（IMO）相关公约的衔接，参照《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STCW公约）中对海上人员安全培训的核心要求，确保标准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基础上，兼顾与国际通行的海上安全培训实践的协调一致性。
（2）科学适用
本标准的编制以科学性和适用性为基本导向，综合考量我国海洋科考作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根据实际培训实践，海洋科考安全培训涵盖”个人求生“、”防火与灭火“、”基本急救““心理健康”等核心模块，还包括海上科考过程中出现的设备故障、风浪或潜水遇险应急处理。培训方式包括理论授课与实操训练。标准内容的设计充分参考我国海洋科考一线的实际培训需求和操作经验，由具有丰富海洋科考保障经验的单位主导编制，确保标准内容贴合实际、切实可行。
（3）重点突出
本标准的编制在内容安排上突出重点，优先明确培训机构和培训教师应具备的资质，对培训教材内容提出具体要求，针对高风险作业环节和应急处置能力要求做出相应规定，力求标准在生产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和推广价值。
[bookmark: _Toc14179]（二）标准的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1. 法律法规培训：包括国际公约和规则、国内法规与标准、保密外事。
依据来源：该条款遵循SOLAS公约、MARPOL公约及IMO相关通函、规则要求，落实船舶海上安全、消防救生、防污染、防海盗防恐相关国际通行管理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船舶水污染防治相关规定，规范船舶海上航行作业、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培训要求；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结合海洋科学考察航次保密管理、涉外外事工作管控准则，针对公开航次、境外停靠航次、保密航次全场景，明确航行作业、涉外合作、数据样品管理等保密风险防控及外事行为规范，确保培训内容全面契合国际履约要求、国家法律规定及海洋科考作业专项管理需求，保障船舶航行安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科考保密外事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开展。
2. 基本安全培训：包括船舶概况、个人求生、救助培训、消防培训、心理健康培训。
依据来源：本部分规定了船舶概况（船体结构、重要舱室标识、逃生通道、救生设施位置）、个人求生（救生设备识别、应急部署与演习、弃船及水中待救行动、海上搜救体系）、救助培训（医疗急救、快速救助艇释放与回收、直升机营救及保温器具使用）、消防培训（消防组织与程序、火灾分类与扑救方法、消防设备使用、火场逃生）以及心理健康培训（海上环境影响、团队沟通与冲突管理、疲劳控制、心理问题识别与特殊环境适应）等内容，结合海洋调查船舶安全培训的实际需求，并参照海事局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设施工作人员海上交通安全技能培训管理办法》《海船船员培训大纲（2021版）》《船员身心健康管理操作指南》中救生、消防等技能的相关要求。
3. 专业安全培训：包括甲板作业、设备操作、实验室及危化品管理、极地作业。
依据来源：该条款主要依据GB/T 42548-2023《海洋调查船舶舷外调查设备布放与回收安全管理规范》、GB/T 42549-2023《海洋调查船舶实验室安全管理规范》、 GB/T 14914.1-2018《海洋观测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T 12763 海洋调查规范（所有部分）、T/PSC 22～T/PSC 27 海洋调查仪器设备安全操作规程、 《国际极地水域营运船舶规则》（极地规则）、 我国极地考察相关法律法规、应急预案、行业技术规范，结合海洋调查甲板作业、设备操作、船载实验室、极地特殊作业的风险特点与安全管理实际需求，确定培训内容与目标，确保合规性、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3、 [bookmark: _Toc9733]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该标准拟构建“法律法规+基本安全+专业安全+心理健康”的四维培训体系，实现安全保障全场景覆盖。培训内容丰富实用，既涵盖国际SOLAS公约、MARPOL公约等国际规则，也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设施工作人员海上交通安全技能培训管理办法》等国内法律规定；基本安全培训聚焦个人求生、海上救助、消防应急等必备技能，采用“理论教学+实操训练+应急演习”多元模式；专业安全培训则针对甲板作业、科考设备操作、实验室及危化品管理、极地特殊环境作业提出安全培训要求，明确与已发布实施的GB/T 42548 《海洋调查船舶舷外调查设备布放与回收安全管理规范》等相关标准相衔接；新增的心理健康培训模块将帮助科考人员有效应对长期航次中的心理压力与情绪调节需求。该标准对维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显著社会和经济效益。  
4、 [bookmark: _Toc3370]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从国际上看，美国、英国、德国等标准化强国以及ISO、IEC等国际标准化组织均制定了一些海洋安全生产管理方面的标准。这些标准主要集中在船舶和航海方面，内容涉及设施装备、海上通信与导航以及人员培训等。相比较而言，国内针对海洋安全生产管理方面的标准少而分散，在海上作业、调查观测船舶、飞机、载人潜水器、极地大洋考察等方面海洋安全生产管理标准严重缺失。涉及人员安全培训以及事故应急处理方面的标准仍属空白。
本标准是根据我国海洋科学考察工作实际需求提出的，不采用国际标准，是自主研制标准。
[bookmark: _Toc5575]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与现行标准保持协调一致。
（一）国家政策的协调性
党中央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生命至上”，要求“所有企业必须履行安全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准备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二）与法律法规的协调性
本标准的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与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
（三）与标准体系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的编制与已发布实施的HY/T 0307—2021《海洋安全生产管理标准体系》中有关人员安全标准的要求相衔接。该标准体系明确将“人员安全标准”作为体系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要求标准相关各方执行有关的国际公约、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同时，本标准与已发布的《海洋调查船舶舷外调查设备布放与回收安全管理规范》（GB/T 42548-2023）和《海洋调查船舶实验室安全管理规范》（GB/T 42549-2023）等船舶安全管理标准形成互补，共同构成我国海洋科考安全保障的标准体系。
[bookmark: _Toc31805]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没有发生重大分歧意见。
[bookmark: _Toc22695]七、实施团体标准的建议
作为自然资源部海洋安全生产管理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起草单位及船舶管理单位组织开展《海洋科考人员安全培训指南》宣贯培训，有助于落实国家安全生产责任制，提高海洋安全生产监督与管理整体水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bookmark: _Toc16515]八、废止现行标准的建议
无。
[bookmark: _Toc29394]九、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bookmark: _Toc31179]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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